
振华重工团通﹝2016﹞34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振华重工

青年读书会章程》的通知

青年读书会全体会员：

为促使上海振华重工青年读书会组织稳健发展，确保活动

持续有效开展，特制定《上海振华重工青年读书会章程》。本

章程在青年读书会成立仪式上经全体会员表决通过，现予以印

发。

附件：上海振华重工青年读书会章程

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团委

2016 年 9 月 12 日

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团委 2016 年 9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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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振华重工青年读书会章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使上海振华重工青年读书会组织稳健发展，确

保活动持续有效开展，特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本组织是为会员提供理论和实践研讨交流、思维互

动启发、促进共同成长等服务的非盈利性组织。主要依托中国

交建及上海振华重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优秀的实践研究成果，

为会员搭建一个高层次、创新性的学习交流和思维拓展平台，

并借此实现共同成长。

第三条 本组织以读书为主要载体，以前沿管理理念和实践

研讨、成功经验交流分享、启发式思维拓展训练为主要内容，

以促进共同成长为目标，旨在为会员提供持久高效的学习成长

服务平台，从而提升管理和战略思维，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。

第四条 本组织设理事会和秘书处，理事会是本组织的决策

机构，下设秘书处，是各项决策的执行机构，全面负责组织的

日常工作，包括组织管理、活动策划安排等。

第二章 理事会

第五条 理事会是本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，设理事长 1 名，

常务副理事长 1 名，副理事长 1 名，理事 6-8 人，主要从公司

优秀的管理者、专家中聘任。实行一人一票制。重大事项的决

策需经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同意。



第三章 秘书处

第六条 秘书处负责读书会活动的筹备、组织工作，会员管

理，本年度工作总结和拟定下年度工作计划。经秘书长提名，

可设 3-5 名秘书长助理，按照秘书长要求，落实读书会各项决

策。

第四章 会员

第七条 本组织不对外公开招募会员，读书会初期，由各单

位、各部门推荐优秀青年骨干入会，会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35

周岁；新进会员需通过老会员介绍，并填写《上海振华重工青

年读书会会员入会申请表》，经秘书长同意后方可加入。新会员

原则上要求本科以上学历，在某些领域具有良好业绩或重要成

果。

第八条 会员数量原则上控制在 100 人之内。

第九条 本组织退会自由，但退会时必须向秘书长提出申

请；对于严重违反本章程或其它各项规定的会员，秘书长有权

决定劝其退会。

第十条 会员权利

（一）参加本组织各项活动；

（二）对秘书处等管理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，并提出

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三）对本组织的章程和其他规章制度等提出修改意见；

（四）获知相关信息和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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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每参加一次活动积 5 分。积分可在“振华重工青年

之声”网站“网上书市”栏目换取图书，每 1 积分等同于网站 1

振华币。

第十一条 会员义务

（一）遵守本章程及其他各项规定，自觉维护组织声誉；

（二）参加统一组织的各项活动，连续五次不参加活动视

为自动放弃会员资格；

（三）尽力完成秘书处委托的工作；

（四）保守好其他会员的相关资料信息；

第五章 活动内容和形式

第十二条 以“上海振华青年读书会”为载体，依托“振华

青年讲堂”、“振华青年圆桌会”和“振华青年公开课”等活动

形式，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需求和社会中前沿热点理念为研

讨主题，交流和分享心得。

（一）“振华青年讲堂”。邀请公司内外部领导或特约学者

莅临开讲，与会员交流和分享心得。

（二）“振华青年圆桌会”。针对会员感兴趣的书籍、读书

主题进行圆桌讨论。

（三）“振华青年公开课”。邀请公司青年针对自己擅长的

领域讲课，与会员交流和分享心得。

第十三条 青年读书会活动每两个月开展一次。

第六章 项目落实及费用

第十四条 根据年度工作计划，落实主要活动项目。

第十五条 活动经费由公司团委向公司提出申请青年行政

保障经费。

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章程于 2016 年 9 月 9 日经上海振华重工青年

读书会全体会员表决通过。

第十七条 本章程解释权归上海振华重工青年读书会秘书

处。

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
